国家税务总局南平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税务处理决定书

南税一稽处〔2024〕102号
​​​​​​​​​​​​​​​​​​​​​​​​​​​​​​​​​​​​​​​​​​​​​​​​​​​​
南平市延平区正多贸易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350721MA2XRE604D）：
我局于2024年5月24日至2024年6月14日对你公司（地址：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北门岭57号负108A室）2021年1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期间涉税的情况进行了检查，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
（一）你公司2021年至2024年期间应征税货物出口，未按规定进行纳税申报，应补缴增值税及附加税费。

经查，你公司2021年至2024年期间货物出口销售收入合计45777561.82元（其中2021年度45762072.64元，2022年度15489.18元），折算不含税销售收入40511116.66元，未按规定进行纳税申报，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39号）规定“七、适用增值税征税政策的出口货物劳务。下列出口货物劳务，不适用增值税退(免)税和免税政策，按下列规定及视同内销货物征税的其他规定征收增值税(以下称增值税征税)：(一)适用范围。

...7.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出口货物劳务：...(6)未实质参与出口经营活动、接受并从事由中间人介绍的其他出口业务，但仍以自营名义出口的”

你公司出口货物劳务应按视同内销货物征税的其他规定征收增值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二、四条的规定，应补缴增值税5266445.16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第二、三、四条的规定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3号）的规定，应补缴城市维护建设税263302.28元；根据《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第二、三、五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3号）的规定，应补缴教育费附加157966.6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五十八条、《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地方教育附加征收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闽政文〔2011〕230号）第一、二、三条规定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3号）的规定，应补缴地方教育附加105311.08元。

（二）你公司2021年至2024年期间存在未按规定进行企业所得税申报的行为

你公司未能准确核算成本，且拒不配合税务检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08〕30号）之规定，按8%应税所得率核定征收。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12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落实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8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6号）之规定，你公司享受小微企业优惠政策。
2021年应税收入40497409.42元，应补缴企业所得税809948.19元。

2022年应税收入400707.24元，应缴企业所得税9702.41元，已缴企业所得税573.44元，应补缴企业所得税9128.97元。
2023年取得应税收入288370元，应缴企业所得税14418.5元，已缴企业所得税1002.37元，应补缴企业所得税13416.13元，

2024年取得应税收入205292元，应补缴企业所得税10264.6元。

以上共计补缴企业所得税842757.89元。
以上涉税问题主要有海关报关单、取自金税三期系统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表，银行对账单复印件，询问（调查）笔录等为证。

二、处理决定

（一）国家税务总局南平市延平区税务局紫云税务所于2024年4月17日向你公司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南延税紫云通〔2024〕76号），通知你公司申报纳税，你公司在规定期限内申报金额为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征管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你公司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造成少缴应纳税款，是偷税。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追缴你公司增值税5266445.16元、城市维护建设税263302.28元、教育费附加157966.63元、地方教育附加105311.08元、企业所得税842757.89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五条之规定，上述应补缴的税款，从滞纳税款缴纳期限届满次日起至实际缴纳或解缴税款之日止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对你公司的偷税行为，应予以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鉴于本案已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故对你公司的偷税行为暂不给予行政处罚，在公安机关决定不予立案或撤销案件、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或者免于刑事处罚后，再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

限你公司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南平市延平区税务局将上述税款及滞纳金缴纳入库，并按照规定进行相关账务调整。逾期未缴清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公司若同我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南平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税务机关（印章）

                 二Ｏ二四年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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